
 

113 學年度桃園市完全免試入學報名作業資料袋 
 

學校代碼  
學校 

名稱 
 

全校 

實際繳件總人數 
人 

國中端 

核章 
 

【注意事項】  

1. 學生報名表正面置於第一頁，如需檢附證明，其學生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表正

面置於第二頁(請黏貼好後，國中審核單位核章，證明文件影本請加註「與

正本相符」)，並於左上角裝訂。  

2. 請將全校報名資料放入本袋中，內容依序放置：(1)A05 報名人數總表；

(2)A06 報名學生名冊 (3)A07 需附證明文件名冊；(4)A04 學生報名表(依照

班級、座號由小至大排序) (5)A08 學生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表(請訂在該名學

生 A04 報名表後面)。 

3. 國中承辦人員請填寫全校"實際"繳件總人數並核章。 

 特殊身分學生：(1)原住民 (2)派外人員子女 (3)蒙藏生 (4)僑生 (5)退伍

軍人 (6)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 (7)身心障礙。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
桃園市完全免試收件紀錄  

全校學生收件成功，共計             人；  

            退回，共計               人  

（如有退回請國中承辦人員確認簽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件人員： 收件日期： 

 

 

本封面請固貼於收件資料袋上 


